宿迁市科技计划（资金）项目
项目主管部门科研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在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《宿迁市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》《宿迁市在财政资金使用领域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管理办法》、宿迁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和要求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1. 本单位已切实履行审核责任，项目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完整齐全、真实有效，项目申报书附件清单中所列证明材料的完整性与项目信息表、项目申报书中的内容一致，该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，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符合申报资格要求；审核推荐项目过程中，无违规推荐、审核不严等行为。
2. 切实履行主管部门管理职责，及时协调划拨项目经费，监督项目实施和经费使用，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及负责人按期实施和完成项目。
3. 协助或接受委托做好项目检查、评估、验收和绩效评价等，协调项目的实施推进，及时向市科技局报送项目实施情况和需解决的问题等。
4. 加强对项目承担单位重大事项变更报告的审核，并及时报市科技局。
5. 做好项目执行情况和经费使用统计工作，积极配合市科技局对项目承担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进行信用评价。
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，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。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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